+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永州市安全生产“黑名单”管理办法》的通知

永政办发〔2015〕21号

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永州市安全生产“黑名单”管理办法》的通   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管理区，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政府各委局、各直属机构：

　　《永州市安全生产“黑名单” 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6月8日

永州市安全生产“黑名单”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推进安全诚信体系建设，促进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湖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安全生产“黑名单”（以下简称“黑名单”），是指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根据生产经营单位在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责任过程中存在严重违法行为，将其列入“黑名单”，通过多种信息平台向社会予以公布，并实施重点监督检查和制约惩戒。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生产经营单位适用于本办法。

　　第四条　“黑名单”管理坚持客观公正、及时准确、惩戒过失的原则，采取重点监管、政策制约与舆论监督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实施。

　　第五条 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安委办）负责“黑名单”管理的具体实施，指导并督促市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和下级安全生产委员会落实“黑名单”制度。

　　第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列入“黑名单”：

　　（一）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

　　（二）一年内发生死亡2人或累计死亡超过2人（含）以上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

　　（三）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安全生产许可而未经许可从事生产经营的，或违规擅自改变生产经营范围的；

　　（四）新、改、扩建工程项目安全设施违反“三同时”规定，且未按有关监管职责部门要求按时改正的；

　　（五）存在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隐患、严重职业病危害，且在规定期限内未完成整改的；

　　（六）因暴力等手段拒绝、阻挠安全生产执法，拒不执行安全生产监管指令和行政处罚的；

　　（七）谎报、瞒报、漏报、迟报事故，造成恶劣影响的；

　　（八）被新闻媒体曝光，造成恶劣影响，且经查证属实的；

　　（九）因组织领导、措施不力，未按时完成国家和省市部署的安全生产重大专项任务的；

　　（十）其他严重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行为的。

　　第七条 “黑名单”管理按下列程序实施：

　　（一）信息收集。通过事故调查、安全检查、群众举报等途径，经核查，对存在本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由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进行收集，记录单位名称、案由、严重违法行为等信息，并填写《永州市安全生产“黑名单”管理基础信息报审表》。

　　（二）信息告知。对拟列入“黑名单”的生产经营单位，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应当以书面形式事先告知当事人，并听取其陈述和申辩意见，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成立的，应予采纳。

　　（三）审核认定。对拟列入“黑名单”的生产经营单位，由市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组织审核，提出并书面陈述列入“黑名单”的理由，报市安委办审议。

　　（四）信息公布。经复核确定列入“黑名单”的生产经营单位，市

　　安委办向发改、经信、国土资源、住建、商务、工商、金融等部门进行通报，并在10个工作日内通过永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市级新闻媒体对外公布。

　　（五）信息解除。被列入“黑名单”的生产经营单位，完成严重违法行为、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隐患、严重职业病危害等整改的，在“黑名单”管理期限届满前1个月向市安委办提出解除申请，经市安委办会同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对其整改情况组织验收合格的，在“黑名单”管理期限届满时，将其从“黑名单”中删除，并在10个工作日内通过永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市级主流媒体对外公告。

　　（六）延期管理。被列入“黑名单”的生产经营单位在期限届满后，其严重违法行为、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隐患、严重职业病危害等未完成整改的，自动延长其“黑名单”管理期限，直至完成整改。

　　第八条　列入“黑名单”管理的期限一般为一年，对发生重大事故的期限为二年。列入“黑名单”管理和从“黑名单”中删除的日期以公告日期为准。

　　第九条　对列入“黑名单”的生产经营单位，除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外，并实施以下监督和惩戒措施：

　　（一）列入“黑名单”期间，生产经营单位每季度向所在县区、管理区、开发区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报告一次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每半年向市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报告一次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二）县区、管理区、开发区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将列入“黑名单”的生产经营单位纳入重点监管范围，每月至少对其进行一次检查，市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每季度至少对其进行一次检查，并追踪整改情况，直至整改达到要求。县区、管理区、开发区安委办和市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每半年向市安委办报送一次整改情况。

　　（三）被列入“黑名单”的生产经营单位，一年内严格限制新增的项目核准、用地审批、证券融资、工程招投标等行为，并作为银行贷款等重要参考依据。

　　（四）对因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列入“黑名单”的生产经营单位，在当年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各类评先评优中不予通过，并对其主要负责人的各类评先评优实行安全生产“一票否决”。

　　（五）对列入“黑名单”的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整改或整改期限内未完成整改任务的，依法停产停业整顿或予以关闭。

　　第十条　本办法由市安委办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抄送：市委各部门，军分区司令部。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人民检察院。

　　 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6月8日印发

